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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山东博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聊城市博源节能科技有限

公司、金源（山东）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帝股份”或者“公司”）为山东博源精密机械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源精密”）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3,000万元、为聊城市博

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源节能”）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3,000万元、

为金源（山东）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源科技”）提供的担

保金额为 5,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实际为上述三家公司提供的担

保余额为 14,000 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均为对公司全资

或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的担保，均在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授权担保

额度范围内，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4年1月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24年1月26日召开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申请综合融资



额度及担保额度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11日披露的《山东金

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申请综合融资额度及担保额度的公

告》。 

公司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新增担保见下表：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合作机构 担保金额（万元）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博源精密机

械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济南分行 1,000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博源精密机

械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聊城分行 2,000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聊城市博源节能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济南分行 3,000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源（山东）新

能源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聊城东昌府支行 1,000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源（山东）新

能源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聊城分行 2,000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源（山东）新

能源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济南分行 1,000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源（山东）新

能源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聊城分行 1,00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山东博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广会 

注册资本：伍亿伍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8 年 10 月 30 日 

住所：聊城高新区中华路东、元江路北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机床功能部件及附件制造；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

制造；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销售；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销售；汽车零部件

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配件零售；轨道交通工程机械及部件销

售；软件开发；电动机制造；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



险化学品）；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

售；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

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海南金海慧投资有限公司 14,640.00 26.62% 

聊城市博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500.00 0.91% 

聊城市财源新旧动能转换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9,860.00 17.93%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 54.55% 

合计 55,000.00  100.00% 

公司直接持有山东博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54.55%股权，通过子公司海南金

海慧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山东博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26.62%股权、通过子公司聊

城市博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山东博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0.91%股权，通过聊

城市财源新旧动能转换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有山东博源精密机

械有限公司17.74%股权，公司合计持有山东博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99.82%股权。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4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7,772.70 73,148.64 

负债总额 18,245.66 24,147.41 

净资产 49,527.04 49,001.23 

项目 2023 年度 (经审计) 2024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8,285.10 5,613.18 

利润总额 -2,135.75 -691.32 

净利润 -2,212.61 -525.81 

 

2、聊城市博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广会 

注册资本：壹亿肆仟伍佰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1 年 8 月 30 日 

住所：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华路东、元江路北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轴承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第一类医疗器

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

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5,500.00 37.93%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000.00 62.07% 

合计 14,500.00 100.00% 

公司直接持有聊城市博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62.07%股权，国开发展基金有

限公司持有的股权具有“明股实债”性质，所以公司实际控制聊城市博源节能

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4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2,700.40 55,042.61 

负债总额 26,684.28 27,320.14 

净资产 26,016.12 27,722.46 

项目 2023 年度 (经审计) 2024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1,598.80 10,836.08 

利润总额 6,216.35 1,938.71 

净利润 5,542.79 1,706.34 

 

3、金源（山东）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广会 

注册资本：壹亿伍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21 年 8 月 18 日 

住所：山东省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蒋官屯街道庐山北路 28 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风力发

电技术服务；节能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

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配件零售；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销售；机械设备销售；

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制造；轴承制造；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销售；发电机

及发电机组制造；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

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项目：进出口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海南金海慧投资有限公司 15,000 100.00% 

合计 15,000 100.00% 

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海南金海慧投资有限公司持有金源科技 100%股权。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4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201.61 18,296.06 

负债总额 10,998.65 12,998.80 

净资产 5,202.96 5,297.27 

项目 2023 年度 (经审计) 2024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8,768.08 2,299.73 

利润总额 2.43 47.95 

净利润 216.72 94.3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金帝股份为博源精密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金额：1,000 万元人民币 

（4）保证期间：《综合授信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

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

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5）保证范围：《综合授信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

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

的费用。 

2、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分行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金额：2,000 万元人民币 

（4）保证期间：《借款合同》项下首次提款日起 3 年，具体以借款合同为

准。 

（5）保证范围：《借款合同》下的全部债权，包括主债权本金以及利息、

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仲裁费用、评估/鉴定/拍卖等处置费用、律师费用、调查取证费用、差

旅费及其他合理费用）等其他款项。 



 

（二）金帝股份为博源节能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金额：3,000万元人民币 

4、保证期间：《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

独计算，为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如因法律规定或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事件发生而导致债务提

前到期，保证期间为债务提前到期日起三年。保证人同意债务展期的，保证期

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具体授信业务合同

或协议项下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均为最后一期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保证范围：受信人在《综合授信协议》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

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

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以上各项合称为“被担保债务”） 

（三）金帝股份为金源科技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东昌府支行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金额：1,000 万元人民币 

（4）保证期间：对于贷款，保证期间分笔计算，自本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最后一笔贷款到期后三年止。对于《综合授信合同》项下其他单笔债务，保

证期间自本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债务行期届满后三年止。 

（5）保证范围：被担保主债权的本金及基于被担保主债权的本金所发生的

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

行金(迟延履行利息)、担保财产保管费、查询费、公证费、保险费、提存费、

实现债权及担保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仲裁费、

律师代理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过户费等)。 

2、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分行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金额：2,000 万元人民币 

（4）保证期间：《借款合同》项下首次提款日起 3 年，具体以借款合同为

准。 

（5）保证范围：《借款合同》下的全部债权，包括主债权本金以及利息、

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仲裁费用、评估/鉴定/拍卖等处置费用、律师费用、调查取证费用、差

旅费及其他合理费用）等其他款项。 

3、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金额：1,000 万元人民币 

（4）保证期间：《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

单独计算，为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如因法律规定或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事件发生而导致债务

提前到期，保证期间为债务提前到期日起三年。保证人同意债务展期的，保证

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具体授信业务合

同或协议项下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均为最后一期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保证范围：受信人在《综合授信协议》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

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

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以上各项合称为“被担保债务”）。 

4、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分行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金额：1,000 万元人民币 

（4）保证期间：《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

融资分别计算，就每笔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如单笔主合同确定的融资分批到期的，每批债务的保证期间为每

批融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主债权为分期偿还的，每期债权保证期间

也分期计算，保证期间为每期债权到期之日起三年。 

（5）保证范围：为债权人依据《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

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行成的全部债权，包括



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

现债权的费用等。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经营需要，解决公司及子公司经营过

程中的业务开展和资金需求，并结合实际业务情况进行的额度预计，符合公司

整体发展战略。本次预计担保事项的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主体，

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担保风险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在 2024年 1月 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24年 1

月 26 日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审

议。 

六、关于公司解除担保的情况说明 

1、2020 年 11 月，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山东省分行签定《人民币资金借款

合同》（编号：3712202001100000047），由国家开发银行山东省分行向公司提

供 10,000.00 万元贷款额度。公司与聊城市财信投资有限公司（现更名为聊城市

财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委托保证合同》（lccxtz003），委托聊城

市财信投资有限公司为上述借款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公司与聊城市

财信投资有限公司签署《最高额反担保（抵押）合同》（Lccxtz001）以自有房

产、土地提供抵押反担保。2024年5月6日，上述最高额反担保合同已经解除，

上述担保及贷款余额为 0 万元。 

2、2024 年 5 月，公司为博源节能提供担保的两笔融资租赁业务，已到期结

清，公司为博源节能提供的融资租赁担保相应终止，分别是：（1）博源节能与

远海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合同编号：TJ-

B202160524），公司担保合同编号：TJ-B202160524-4，担保金额：1172.96 万

元、博源精密担保合同编号：TJ-B202160524-5，担保金额 1172.96 万元，2024

年 5 月 29 日，已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对融资租

赁合同（合同编号：TJ-B202160524）进行动产担保注销登记。（2）博源节能



与海发宝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原公司名称为中远海运租赁有限公司）签署的

《融资租赁合同》（合同编号：SH-B202160554），公司担保合同编号：SH-

B202160554-6，担保金额 1172.96 万元、博源精密担保合同编号：SH-

B202160554-4，担保金额 1172.96 万元，2024 年 5 月 29 日，已在中国人民银行

征信中心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对融资租赁合同（合同编号：SH-

B202160554）进行动产担保注销登记。 

3、2024 年 6 月，公司收到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分行的书面通知，公

司分别为山东博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提供的 2000 万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合同编

号：0903339_001）、为金源（山东）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的 2000 万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合同编号：0903381_001）的担保合同对应《借款合同》项

下的全部债务清偿完毕，担保合同解除，公司为此事项提供的担保责任解除。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73,645.92 万元，上

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 66,145.92 万元，分别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4.55%、31.03%。公司及子公司对外部第三方提供对外

担保总额为 7,500.00 万元，主要系公司及子公司基于自身融资等需要，委托外

部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供保证责任，并由公司及子公司为其或其指定的法人提供

反担保。 

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除为公

司及子公司以自身债务等为基础的担保提供反担保外，公司未对其他外部第三

方提供担保。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6 月 6 日 


